
近日， 人社部门劳动监察机构和司法机关联动打击恶意欠薪犯罪行为， 向社会公开曝
光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10起典型案例， 本报请知名劳动法律师、 擅长劳动争议调解的
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程阳律师、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王胜利律师、 北京
盈科律师事务所葛磊律师， 对这些案例进行解读。 三位专家认为， 上述案例的判决凸显了
借助司法手段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拒拒不不支支付付劳劳动动报报酬酬罪罪第第二二批批案案例例公公布布
□本报记者 王香阑 赵新政专家： 对劳动权益加强司法保护很必要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周卫法│２０15年 2月 5日·星期四

2013年8月至2014年1月， 旺
鑫源食府经营者刘连顺拖欠王某
等14名员工工资共计13万余元。
旺鑫源食府已停业， 刘连顺手机
始终处于停机状态。 据刘连顺亲
属称， 刘连顺及其子刘某无法联
系。 2月19日， 宝坻区人社局依
法下达 《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
决定书》， 并通过张贴在生产经
营场所及采取录像、 照相的方式
进行送达， 刘连顺仍拒不支付工
资。

3月10日， 该案已送至公安
局。 4月28日， 公安机关将刘连
顺抓获。 7月14日刘连顺与职工
达成和解协议， 支付了全部拖欠
工资。 11月14日， 宝坻区法院判
决刘连顺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
解读：

程阳介绍， 在本案中， 公安
局对刘连顺采取强制措施后， 刘
连顺与职工达成了和解协议， 并
支付了工资， 根据相关规定， 在
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 ， 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的 ，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
罚； 在一审宣判前支付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 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的， 可以从轻处罚。 因此，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1
旺鑫源食府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２

2013年8月至12月 ， 15名劳
动者在卡路服装加工厂 （未工商
登记注册） 从事服装加工， 加工
厂负责人邵艮山拖欠工资共计
12.19万元。 2014年１月， 邵艮山
将卡路服装加工厂转让后， 将手
机关闭， 无法联系 。 当年1月21
日， 汉川市人社局向邵艮山同住
成年家属叶某送达 《劳动保障监
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邵艮山逾
期未按要求改正。

1月25日 ， 汉川市人社局将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最终， 汉川
市法院判决邵艮山犯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 该案上诉后， 二审维
持原判。
解读：

程阳介绍 ， 在这起案件中 ，
卡路服装加工厂未经注册， 属于
非法用工。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第93条的规定， 对不具备合法经
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
为，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劳动者
已经付出劳动的， 该单位或者其
出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
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 经济补
偿、 赔偿金； 给劳动者造成损害
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所以 ，
邵某作为单位的实际出资人， 仍
应当承担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法
律责任。

卡路服装加工厂
非法用工拒不支付报酬案

３

佳木斯中百达液压设备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为吴连德。 2012年
至2013年期间， 吴连德在新建佳
木斯中百达液压设备有限公司厂
房及办公楼工程中， 拖欠工程劳
动报酬和职工工资合计478万余
元。 2013年10月15日后， 吴连德
中断所有联系方式， 隐匿起来，
逃避支付劳动报酬。 佳木斯市人
社局下达了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
改正指令书》， 责令其支付仍不
支付。

2013年11月19日， 佳木斯市
人社局将案件移送佳木斯市东风
区公安分局。 2014年6月5日， 法
院判决吴连德犯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 该案上诉后， 二审维持原
判。
解读：

程 阳 说 ， 《 刑 法 修 正 案
(八)》 将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等
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正式列
入刑法保护， 规定以转移财产、
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数额较大，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
付的， 构成犯罪。 在本案中， 百
达液压设备有限公司拖欠员工工
资47万多元， 老板故意隐匿起来
逃避责任， 因此构成犯罪。

中百达液压设备公司
拒不支付员工劳动报酬案

４

2013年4月至11月间 ， 王晓
伟招用贺某某等129名农民工从
事住宅楼项目的工程施工。 7月
至11月间， 房地产开发公司按照
工程完工进度累计向王晓伟项目
部支付工程款1179万余元， 王晓
伟仅将其中240万余元用于支付
农民工工资， 施工期间累计拖欠
农民工工资款264万余元。 铁岭
市人社局两次限其在规定时间内
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王晓伟
拒不支付。 2014年1月4日， 铁岭
市人社局将案件移送铁岭市新区
公安分局。 最终， 法院判决王晓
伟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解读：

程阳指出， 《关于加强涉嫌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
衔接工作的通知》 明确规定， 如
果企业将工程或业务分包、 转包
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或
个人， 而该单位和个人违法招用
劳动者不支付劳动报酬的， 人社
部门应向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企
业下达限期整改指令书或行政处
罚决定， 责令该企业限期支付劳
动者劳动报酬， 如果该企业有充
分证据证明已经向不具备用工主
体资格的个人或单位支付劳动中
全部劳动报酬的除外。 本案符合
该情形。

项目承包人王晓伟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５

2013年12月2日 ， 山东省平
度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到郝某
等39名劳动者投诉， 称平度市新
河镇极度深寒服装店拖欠工资。
经查， 极度深寒服装店经理崔洪
磊拖欠 39名劳动者工资 160200
元， 并将该单位价值17万余元设
备等转移处置。 平度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该单位送达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
书》， 责令该单位限期支付拖欠
的工资， 崔洪磊逾期仍未支付。

2013年12月9日 ， 平度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案件移送
平度市公安局。 2014年6月29日，
崔洪磊被抓获 。 2014年 12月 30
日， 平度市法院判决崔洪磊犯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解读：

王胜利介绍， 法院之所以作
出如此严厉的判决 ， 主要原因
有： 一、 极度深寒服装店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涉及人数众多， 社会
影响较大； 二、 极度深寒服装店
存在转移财产的行为， 主观恶性
明显； 三、 极度深寒服装店崔洪
磊为逃避支付劳动报酬存在逃匿
行为； 四、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数
额较大； 五、 本案社会危害性较
大， 法院对如此恶劣行为给予严
惩， 才可以儆效尤。

极度深寒服装店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６
龚国苗、 龚友珍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7
包工头郑瑞全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８
承包人龙合东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９
包工头王克青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10
承包人陈静木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瓮安县慈江电器厂系由龚国
苗、 龚友珍二人共同出资成立，
龚友珍为法定代表人， 龚国苗为
总经理。 朱某某等人于2013年4
月至7月在该厂工作， 该厂拖欠
工资共计36844元。

7月19日 ， 瓮安县人社局向
瓮安县慈江电器厂下达责令改正
决定书， 责令该厂限期支付工人
工资， 但龚国苗、 龚友珍拒不执
行。

2013年8月6日， 瓮安县人社
局将案件移送瓮安县公安局 。
2014年5月13日， 瓮安县法院判
决龚友珍、 龚国苗犯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
解读：

王胜利分析认为， “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 不仅仅惩罚用人
单位或其法定代表人违法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的行为， 还要惩罚用
人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的犯罪行为。

本案中， 瓮安县慈江电器厂
法定代表人龚友珍被判刑， 总经
理龚国苗也被判刑就是一个有力
的证实， 这也体现了 《刑法》 罪
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郑瑞全承包工程项目的部分
内外墙抹灰及内修工程， 并雇用
童某等43名农民工到这两个工地
施工。 郑瑞全先后4次从两家建
筑公司领取工程进度款共100594
元 ， 先后发给农民工工资共计
73200元 。 郑瑞全带着应发给农
民工工资27394元逃匿 ， 并换掉
手机号码 。 2012年6月15日 ， 海
南省人社厅下达 《劳动保障监察
限期支付工资通知书》， 责令郑
瑞全支付拖欠的工资， 但郑瑞全
拒不支付。

海南省人社厅将案件移送海
南省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 海
口市琼山区法院判决郑瑞全犯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解读：

王胜利介绍， 建筑工地农民
工被拖欠工资在欠薪引发的劳动
争议案件中占比重较大， 而这些
案件中相当多一部分是由包工头
欠薪引发的， 本案是对包工头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给予刑事责任追
究的典型案例， 也是对司法实践
中普遍存在的包工头恶意欠薪行
为的有效打击。 本案的公布， 必
将对包工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这
类违法行为形成有效的震慑。

龙合东从南宁市金锭宝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处承接了位于南宁
市竹溪大道的云星钱隆天下小区
10号楼至15号楼土建装修工程，
并雇请工人进场施工。 龙合东从
劳务公司共领取2202870元 ， 在
向其雇请的工人发放部分工资后
采取搬离住所、 更换号码和关闭
手机等方式逃匿。 龙合东拖欠曾
某某等人工资564535.8元 。 2013
年5月13日， 青秀区人社局对龙
合东下达了 《劳动保障监察责令
改正决定书》， 责令其限期支付
工资， 龙合东仍未支付。

2013年5月29日 ， 青秀区人
社局将案件移送青秀山风景区公
安分局。 最终， 青秀区法院判决
龙合东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解读：

葛磊律师认为， 本案中， 包
工头龙合东从劳务公司提取了
200多万元的劳务费， 本有能力
支付工人的工资， 但却向工人发
放部分工资后， 以搬离住所、 更
换号码和关闭手机等方式逃避其
支付工资的义务， 经青秀区人社
局责令支付仍不支付， 且欠薪数
额达50多万元已经达到数额较大
的标准， 因而构成犯罪。

2013年10月21日， 宁夏吴忠
市同心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到
60余名农民工投诉， 反映同心县
永昌建材城项目拖欠工资 。 经
查， 包工头王克青承包了吴忠市
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同心县
永昌建材城项目工程， 项目部与
王克青已多日无法取得联系， 王
克青拖欠69名农民工工资共计79
万余元 。 同心县人社局下达了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
书》， 责令王克青限期支付工资，
王克青拒不支付。

2014年1月23日 ， 同心县人
社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1月
28日， 公安机关将王克青抓获 。
5月14日， 同心县法院判决王克
青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解读：

葛磊律师表示，《刑法修正案
（八）》 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就是为了强化对处于相对弱势地
位的劳动者的保护。 本案中，包工
头王克青拖欠69名农民工工资79
万余元却没有积极筹款发放工
资， 而是采取断绝联系的方式逃
避其支付工资的义务， 经劳动部
门责令改正后仍不悔改。 最终触
犯刑法，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陈静木与重庆千秋阁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内部承包合
同， 并约定工人工资由陈静木支
付 。 陈静木承包了31套房屋装
修， 重庆千秋阁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陆续支付给陈静木40余万元。
陈静木支付了部分工人工资， 仍
拖欠李某某等11名工人工资共计
12万余元， 其中拖欠孙某某三个
月工资13300元。 2013年5月9日，
武隆县人社局向陈静木下达了
《劳动保障限期整改指令书》， 责
令其限期支付 ， 陈静木拒不支
付。 2013年5月22日， 武隆县人
社局将案件移送武隆县公安局。
最终， 武隆县法院判决陈静木犯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解读：

葛磊律师介绍， 本案中， 陈
静木已经获得装修款40多万元，
有能力支付工人工资， 却在支付
部分工人工资后仍拖欠李某某等
11人工资共计12万余元。 陈静木
以种种方式故意逃避支付工资，
经人社部门责令改正后仍拒不支
付， 其行为触犯了法律， 武隆县
法院认定事实清晰， 使用法律正
确， 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也让陈静木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